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函 
機關地址：屏東縣東港鎮朝隆路 35 號 2 樓 

承  辦  人：王亮鈞 

電  話：08-8355144 

傳  真：08-8355140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臺鮪協會字第 1040001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主旨：請本會會員注意，請於每次漁船進港時，對照船身標

示正確無誤後，進行船艏、左右船側、船艉拍照，以

利往後查證時，提供漁業署作為參考，請查照。 

說明： 

 一、近日來本會部分漁船在印度洋海上轉載時均因船身漁

船標示不清而被國際觀察員提報缺失。後經漁業署規

定遭舉報漁船在未改善前禁止海上轉載禁止海上轉載禁止海上轉載禁止海上轉載，以避免重複

缺失導致我國漁船權益受損。為了因應往後如果有類

似情形發生時，我們漁船可以快速提出改善後照片，

請本會會員在漁船進港後，且完成標示改善、船身標

示在最佳情況下，可先予以拍照準備，以利在往後提

供使用。 

  二、拍照前請先確定船名、國際呼號等標示正確後，照下 

      船艏、左右船側（自船艏至船艉）、船艉等處可清楚      

      辨識船名、國際呼號等相關資訊照片。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 

 

 理事長 洪良輝 



 

恭賀本會洪理事長榮任對外漁協董事乙職 

 

為了加強本會服務會員以及對政府各部會溝通效果，經

對外漁協開會並函文報請行政院同意，邀請本會洪理事長良

輝先生擔任對外漁協董事乙職，已於 104 年 1 月 12 日正式

生效。另於會中選出對外漁協新任第十三屆董事長沙志一先

生，特此公告週知。 

 

 

公告目前已被列入魚貨禁止輸歐盟制裁國家 

 

斯里蘭卡、柬埔寨以及幾內亞等三個國家，目前已被列

入魚貨禁止輸歐盟的制裁國家名單。另外目前警告再不改進

將制裁的黃牌名單有韓國、索羅門、巴布亞紐幾內亞等 10

個國家，請參考附件所示。 

 

本會承辦  王亮鈞 

 

 



 

 



 

  

 

 

 

漁業署修正「漁船船主在國外僱用外籍船員作業應行遵守及

注意事項」第十七點規定 

 

十七、漁船船主未依第八點或第九點規定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外籍船員新(解)顧者，本會得核處罰緩三萬，每增

加一名外籍船員加罰二萬元，最高十五萬。前項情形前項情形前項情形前項情形，，，，如係如係如係如係

再犯者再犯者再犯者再犯者，，，，本會得核處漁船船主收回漁業執照一年以下之處分本會得核處漁船船主收回漁業執照一年以下之處分本會得核處漁船船主收回漁業執照一年以下之處分本會得核處漁船船主收回漁業執照一年以下之處分。。。。

第一項倘漁船船主將外籍船員留置他船或其他載具，得核處

收回漁業執照一年以下處分。 

 

本會承辦  王亮鈞  



 

本會建請漁業署補助漁船電子回報系統裝設費用並延長裝

設期限 

 

為符合歐盟將在本年3月份將再度來台進行漁船每日回

報漁獲量要求，為了避免我國也被列入制裁國家名單中，危

害我國魚貨出口。漁業署在 12 月 29 日已經發函農授漁字第

1031221163 號，要求本會黃鰭鮪組漁船必須要在 6 月 30 日

以前裝設電子回報器。 

此案經本會理事會討論後，在 1月 9 日以及 1 月 14 日

分別向漁業署反應，考量強制要求裝設的行程不應該影響本

會漁船的正常的作業情況，要求漁業署得以延長裝設期限建

議如下: 

1. 黃鰭鮪組原必須在 6 月 30 日以前完成裝設期限，本會考

量漁船進港多可能延遲至 9月、10 月份，故建議漁業署對

尚未進港漁船延至 12 月底以前完成安裝作業。 

2. 東太平洋漁船原 5 月 1 日完成裝設者，建議漁業署對尚未

進港漁船延至 9月 30 日以前完成裝設。 

3. 其他一般組遠洋小釣漁船原規定要在 104 年底完成者，建

議延至 105 年底前完成。 



 

以上延緩裝設行程，本會建請漁業署應該要向歐盟查核

人員表示我國船隊目前的困難，適時爭取緩衝時間。並對於

裝設電子回報器之漁船給予器材購買上的補助。 

另外操作適應期，在漁船完成裝設後，本會建請漁業署

應考量船長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對於電腦操作不熟系，海上

作業繁忙，以及操作系統尚待時間上適應等因素，必須要給

予漁船足夠的操作適應期，不可因船長操作不當，填報失誤，

或傳送失敗等原因而裁罰漁船。 

 

本會承辦  楊建一 

 

 

 

 

 

   

 

 

 

 



 

第十一屆第十一屆第十一屆第十一屆中西太平洋國際保育會議結果報告中西太平洋國際保育會議結果報告中西太平洋國際保育會議結果報告中西太平洋國際保育會議結果報告    

 

本年度中西太平洋國際會議最新通過管理規定重點如下: 

1.1.1.1. 各國延繩釣作業漁船必須繳交捕撈量以及作業資料各國延繩釣作業漁船必須繳交捕撈量以及作業資料各國延繩釣作業漁船必須繳交捕撈量以及作業資料各國延繩釣作業漁船必須繳交捕撈量以及作業資料。。。。    

2.2.2.2. 延繩釣捕鮪旗魚的漁業作業船必須禁止使用浮球掛鯊魚延繩釣捕鮪旗魚的漁業作業船必須禁止使用浮球掛鯊魚延繩釣捕鮪旗魚的漁業作業船必須禁止使用浮球掛鯊魚延繩釣捕鮪旗魚的漁業作業船必須禁止使用浮球掛鯊魚

繩或者是鯊魚鋼線繩或者是鯊魚鋼線繩或者是鯊魚鋼線繩或者是鯊魚鋼線。。。。    

3.3.3.3. 專打鯊魚的漁船政府必須核發及限制專捕鯊魚的執照或專打鯊魚的漁船政府必須核發及限制專捕鯊魚的執照或專打鯊魚的漁船政府必須核發及限制專捕鯊魚的執照或專打鯊魚的漁船政府必須核發及限制專捕鯊魚的執照或

捕鯊魚的配額捕鯊魚的配額捕鯊魚的配額捕鯊魚的配額。。。。    

4.4.4.4. 參加租船所抓的捕撈量算是租船國的實績及配額參加租船所抓的捕撈量算是租船國的實績及配額參加租船所抓的捕撈量算是租船國的實績及配額參加租船所抓的捕撈量算是租船國的實績及配額。。。。    

以上最新國際開會後通過的法案，未來漁業署將規定於

國內的作業公告中，所以請本會會員注意，應及早調適未

來的管理變化。有關於開會時本會為業者爭取的動態消

息，將如下說明: 

 

一、 今年大會通過的案子 

1. 通過島國要求繳交漁船作業細節資料 DP06 FFA  (通過) 

由於保育團體ISSF及WWF等非政府組織聯合寫信給WCPFC

秘書處，要求處理中國、日本、印尼、韓國及臺灣等國家

這 10 年以來違反規定從未繳交漁船作業資料(船位、捕撈

主漁獲、意外漁獲等資料)給大會。要求委員會在今年年



 

會要處理這件事，並應立即採取行動，要求繳交資料、以

發展對未遵從規定的處罰機制，並採用公約第(20 條)強制

以及處罰的決策程序。 

因此，本次大會決議，以上提到沒有繳交漁船作業資料的

這些國家必須要在 2015 年開始繳交。另外對於 24 米以下

的小船雖然可以延緩三年，但是政府必須提出這三年如何

改進的計畫書給大會。 

由於我國小船目前連速報表都繳不齊，小船的作業資料有

的有交、有的沒有交，一直都無法完整，所以政府方面當

然無法將這些資料繳交給國際。由於這次國際已經提案要

處理沒交作業資料的國家了，所以預定回國之後，漁業署

一定會加強，並強迫 CT3、CT4 的小船繳交。 

 

2. 通過鯊魚的保育案 (通過) 

原本 FFA 島國聯盟 提案捕撈鯊魚到船上時不可以翅身分

離，並且禁止使用浮球下方加掛鯊魚繩，或支繩鋼線(可

選擇一項禁止)，增加觀察員上船率到 10%。 

由於此案對我國業者影響很嚴重，本會除表示反對，並且

利用會外聯誼的方式聯合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反對。 

在一番的對抗之後，各國最後妥協通過如下條文: 

1. 對於專打鮪魚及旗魚的漁船規定如下 

因為目前國際上根本已經不鼓勵專打鯊魚的漁船，所以對

於主要漁獲是專打鮪魚或旗魚等的漁船，即然不是專打鯊

那就必須要將專打鯊魚的浮球或支繩鋼索，兩者當中要選



 

一項禁止使用。 

2. 對於專打鯊魚的漁船 

政府必需要核發專打鯊魚的執照給這些漁船或進行鯊魚

的配額限制。各國如果可能的話，最晚不可晚於 2015 年

的 12 月前要向大會提出辦法，以顯示如何有效的防止或

減少捕到如黑鯊以及花鯊等高危險魚種，這些辦法要在 7

月的科學家會議就提出討論，以便在大會討論，所有的計

畫都應在 12 月 1日提交，並且每年審視。 

 

二、 其他大會公佈消息 

1. 秘書處公佈 2014 年各島國租用的漁船資料(IP01 WCPFC) 

今年大會在條文中指出，對於外國漁船如果參加成為該國

租船合作的漁船，所捕撈的配額都必須算做是租船國的作

業實績合配額。 

2. 吉發 888 鯊魚事件 

沒在大會上提出討論或有任何的文宣發出，因為漁業署已

對此案疏通，指出因為在調查期間，所以國內已進入司法

案件調查中，在經過法院的判決後，將會提供相關資料。 

3. 海上轉載計畫 

2015 年中西太平洋的公海轉載計畫已由大會通過，仍然可

以照常執行。 

4. 島國合作實施作業天數 

馬召爾與日本業者說明對於明年的漁業合作漁船將實施

漁船作業天數 VDS，來取代原來的執照入漁，而作業天數



 

一天的價格將以執照的價格除以漁船在該國經濟水域裏

面的作業天數，來決定一天的價格。對此，日本私下與我

們講他們業者將不予以配合，並希望我們業界也不要同意，

另外韓國的業者也表示將不會同意。 

 

 

三、 今年提出討論，但尚未通過的案子 

1. 限太平洋南長鰭鮪配額 FFA 提案，(沒過) 

近幾年來因為捕長鰭鮪的量太多，從 2000 年的平均 3 萬

多噸到目前 2013 年的 6萬多噸，增加了一倍，以致於長

鰭鮪漁價崩盤，要求限制捕撈量。  

島國要求重新計算長鰭鮪的配額分配方法，在經濟水域內

捕撈量要算島國的配額以繁榮島國經濟，公海的才算船籍

國的配額。因為抓長鰭鮪的漁船作業天數島國有 70%，只

有 30%的作業天是在公海捕撈，所以如果以此方法，將會

變成船籍國只能分配到 2 萬多噸在公海抓的，其他的 4萬

多噸是在島國的經濟水域內。 

因為對我國危害很嚴重，我們在會場上聯合中國表示不能

同意，阻止這個案子通過。但是未來我們漁船捕撈量應多

報。 

 

2. 港口檢查 DP04 FFA 提案 (沒過) 

各港口國要在6個月以內提交秘書處有關該國指定可以檢

查進港漁船的港口資料，港口國要能派人檢查進港的漁船



 

登船的資料，缷魚資料等。中國、日本等反對不過。 

建立實驗性的港口檢查員計畫 

因為大多數的轉載是發生在開發中國家的港口之內，而大

會也要求要實施港口監控以及檢查並報告轉載的資料有

記錄.島國要實施一個港口觀察員計畫，由大會出資，在 5

個港口收集漁船進港的漁船漁撈日誌、缷魚的資料，並視

為國內的檢查機制，將漁船進港缷魚的資料都送到秘書處，

中國以及日本反對，但是台灣是贊成的 

3. DP01 美國提案海鳥保護措施  (沒過) 

在 2017 年 1 月份開始，對於在北緯 23 度以北作業的 24

公尺以下的小船也要裝設避鳥繩等措施，目前規定是南緯

30 度以南的作業漁船在 2014 年的 7 月開始就實施避免抓

到海鳥的措施(1.裝設防鳥繩、2.夜間投繩，3.支繩加重

等 3 項之中選 2項措施實行)。而北緯 23 度以北 24 公尺

大船在 2014 年 7月開始就實施了。因為考量小船作業上

的不方便，所以才規定要在在 2017 年 1 月份開始。 

5. 延繩釣要海上轉載要同時漁船以及運搬船上有觀察員(沒

過) 

6. 加強漁船監控系統提案 DP02 美國提案 

船位監控系統壞掉就不可以在海上作業，或者要立刻進港

維修。 

 

四、 心得與討論 

本次對我們影響最重大的，莫過於國際對我國的作業漁



 

船要求都要繳交作業資料，如此一來，我國原本有一些

小船沒有繳交作業資料的習慣的，也就一定要繳交了。

另一方面來講，如果一直都沒有繳交，一但到底捕撈多

少量，一但國際限制了該魚種之後，漁船也會產生配額

不足的問題，為了以後我國的漁船不會因為配額限制了

以後產生配額不足的問題，其實我國漁船也應嚴正的面

對漁船應正常的呈報捕撈量以及作業資料。 

另外，南長鰭鮪漁船就是面臨了各國要求制定配額的壓

力。一但南長要求制定配額後，我國因為船數多，呈報

捕撈量少，一定會受到最重大的打擊。故如何的將我們

真正的南長鰭鮪捕撈量呈報出來，以及用船數來限定來

對我國產業減少到最小的傷害，或如何將中西太平洋過

多的南長漁船移往其他漁區作業，是我們未來應該要思

考的問題。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